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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湖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吴兴区应急管理局、吴兴区发改经信局、吴兴区消防救援大队、湖州胜达资讯服

务有限公司、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湖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敏、赵永需、李世根、凌峰、方佳、杨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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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园安全生产管理基本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微企业园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公共区域管理、入园企业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

进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制造类、生产性服务类小微企业园的安全生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小微企业园 

为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和成长发展提供生产经营场所、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各类园区的统称。包括

小微企业工业园、科技园、软件园、电商园、文创园、双创园等，以及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中面

向小微企业的“园中园”，不包括传统商贸类和生活性服务业园区。 

4 组织管理 

4.1 机构与职责 

4.1.1 应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业主单位、园区运营机构、入园企业等多方组成，负责安全生产事

项跨单位及专业化运作。 

4.1.2 业主单位应设立园区运营机构，为入园企业提供经营场所和公共安全设施设备，指导、督查小

微企业园的安全生产工作。 

4.1.3 园区运营机构应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受业主单位授权或委托负责小微企业园安全生产统一协调、

管理。 

4.1.4 入园企业应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做好风险管控工作，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防控能力；开展安

全教育培训、风险辨识与告知、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练等工作；接受园区运营机构的统一监督和管理。 

4.2 人员要求 

4.2.1 园区运营机构应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经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合格。 



DB3305/T 182—2020 

2 

4.2.2 入园企业应配备专（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经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合格。 

4.2.3 园区运营机构与入园企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

相应资格。 

4.3 制度建设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包括安全审核准入、安全投入、安全例会、安全教育培

训、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方管理、危险作业、应急救援、奖惩考核等制度。 

5 公共区域管理 

5.1 园区运营机构应在醒目位置设置消防平面布局图，图中应标明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疏散路线。 

5.2 园区运营机构应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各类安全设施、设备应完好。 

5.3 园区运营机构应设置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等车辆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安全保障设施。 

5.4 园区运营机构应在园区内明显部位设置安全宣传栏，并定期更新。 

注：公共区域包括道路、配变电房、污水处理站、消防站、食堂、宿舍、停车场、运动场、小卖部等园区公用场所。 

6 入园企业管理 

6.1 入园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应符合园区的发展规划或产业导向，投入使用后应与审批或联审时保持

一致。 

6.2 入园企业应与园区运营机构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6.3 入园企业需转租、转让厂房的，应到园区运营机构登记。 

6.4 入园企业不应擅自改变厂房的使用性质和建筑结构。 

7 运营管理 

7.1 一般要求 

7.1.1 园区运营机构应实行网格化管理，开展隐患排查、信息上报、安全宣传、应急处置等工作。 

7.1.2 园区运营机构应接入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数字化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统一协调

管理。 

7.2 准入管理 

7.2.1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通过合同条款，约定违约责任，保障机制实施。 

7.2.2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安全生产负面清单制度，禁止国家淘汰的、禁止使用的或与小微企业园功

能不匹配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的项目入园, 应确保入园企业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7.3 宣传教育 

园区运营机构应结合园区生产经营单位的业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安全文化等宣传教育和培训

活动，督促入园企业落实“四类人员”（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总监、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等规定。 

7.4 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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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园区运营机构应开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告知。 

7.4.2 入园企业应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工作。 

7.4.3 园区运营机构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生产宣传栏， 公告栏的主要内容宜包括园区简介、组织机

构、网格图、应急处置图等。 

7.4.4 园区运营机构应指导推动入园企业开展全面的风险辨识评估，三场所三企业（可燃爆粉尘、喷

涂作业、有限空间、金属冶炼、涉氨制冷、船舶修造等类型企业）、危化品使用企业、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应设置安全风险告知牌，告知牌应悬挂在企业门口等醒目位置，内容应包括企业存在的主要安全风险、

进入厂区（车间）的防护措施、应急措施和紧急联系方式等。 

7.5 隐患排查 

7.5.1 园区运营机构应开展安全生产日常检查、联合检查、互助检查和企业自查等。 

7.5.2 园区运营机构应对位置相邻、行业相近、业态相似的产业（单位），开展重大安全风险联防联

控和隐患互查。 

7.5.3 园区运营机构宜推行小微企业园安全生产托管模式，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安全咨询和安全评估

服务。 

7.6 相关方管理 

7.6.1 园区运营机构应落实公共区域管理责任，推进小微企业园一体化建设。 

7.6.2 园区运营机构应加强公共区域危险作业管理，建立相关方临时进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小

微企业园、企业、外协单位等各方责任。 

7.7 作业安全 

园区运营机构应强化入园企业危险作业主体责任，督促入园企业建立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吊

装作业、盲板抽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作业、设备检维修作业等各类危险

作业的审批管理制度。 

7.8 应急救援 

7.8.1 园区运营机构与入园企业应分别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相互衔接。 

7.8.2 园区运营机构应全面掌握小微企业园及企业应急救援相关信息，制定小微企业园总体应急救援

预案及专项预案，编制应急处置手册，并定期开展相关培训、演练和评估。 

7.8.3 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配备相应的应急装备。园区运营

机构应建立应急救援站（微型消防站）。 

7.9 奖惩考评 

7.9.1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入园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制度，明确对隐患整改不到位或者逾期不整改的制

约措施。 

7.9.2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安全生产与物业费、水电费等动态差异化标准，强化入园企业的安全生产

管理意识。 

7.9.3 园区运营机构应每月至少对入园内企业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和复查，并形成检查记录。 

7.9.4 园区运营机构应结合园区的发展规划或产业导向，确认入园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 

7.9.5 园区运营机构应与入园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协议。 

7.9.6 园区运营机构应加强对入园企业的转租、转让管理，入园企业的转租、转让应实行备案制。 

7.9.7 园区运营机构应监督入园企业不得擅自改变厂房的使用性质和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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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园区运营机构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应及时通知入园企业整改，整改工作应闭环，整改率达到

100%。检查发现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应立即报告应急管理部门。 

7.9.9 入园企业不得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装修材料，一经发现应立即责令

入园企业停止使用，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所在乡镇（街道）报告。 

7.10 档案管理 

7.10.1 园区运营机构应明确档案管理责任部门，并有专职人员负责档案归集。 

7.10.2 园区运营机构应建立健全“一企一档”，安全生产数据录入率达到 100%。 

7.10.3 园区运营机构与入园企业应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根据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做好

档案归集。 

8 评价与改进 

8.1 园区运营机构应结合园区产业特色，适时开展安全生产评价。 

8.2 园区运营机构与入园企业应每半年开展安全管理自主评价，建立自主考评机制。 

8.3 园区运营机构与入园企业应根据评价结果，持续改进安全生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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